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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8432 1.97% 海南省 2568 0.60% 

湖南省 8006 1.88% 云南省 2439 0.57% 

江西省 7734 1.81% 陕西省 2405 0.56% 

浙江省 6930 1.62% 辽宁省 1674 0.39% 

山东省 6820 1.60% 黑龙江省 1406 0.33% 

甘肃省 5656 1.33% 青海省 1266 0.30% 

江苏省 5243 1.23% 吉林省 1236 0.29% 

山西省 4916 1.15% 宁夏回族自治区 1227 0.29% 

河北省 4840 1.13% 天津市 1117 0.26% 

广西壮族自治区 4518 1.06% 北京市 747 0.17% 

广东省 3937 0.92% 西藏自治区 526 0.12% 

贵州省 3858 0.90% 上海市 445 0.10% 

内蒙古自治区 3476 0.82%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 0.00% 

福建省 3450 0.81% 澳门特别行政区 7 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329 0.78%    

 

（三）性别情况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中，男生 217011 人，女生 210126 人，男女

生比例为 1：0.97。 

表 2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性别比例 

单位：人 

学历  总体 男生 女生 男女生比例 

合计 421539 217011 210126 1:0.97 

博士生 2862 1816 1091 1:0.60 

硕士生 30488 15243 15340 1:1.01 

本科生 209672 107576 108676 1:1.01 

专科生 178517 92376 85019 1:0.92 

 

二、毕业生就业情况 
 

（一）就业率 

1.总体及各学历层次就业率① 

                                                              
①
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包括：签定就业协

议、签订劳动合同或用人单位出具接收函、回原定向或委培单位就业、参加国家及地方项目就业、灵活就

业、升学、出国/出境留学或工作的毕业生人数。数据来源：本报告就业情况数据均来源于 2016 届湖北省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库，数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9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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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92.09%，其中毕业研究生89.92%（博

士生 86.55%，硕士生 90.24%），本科毕业生 91.98%，专科毕业生 92.63%。 

（%） 

 

 

 

 

图 2  2015-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体及各学历层次就业率 

 

2.分学科门类就业率 

（1）学科/专业大类就业率 

表3是2015-2016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各学科就业率。从表中可见，

2016 届毕业研究生中管理学、工学、经济学、医学等学科就业率相对较高，哲

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就业率相对较低。 

表 3  2015-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各学科就业率 

 

学  科 
2015 届 2016 届 

毕业生人数（人） 就业率（%） 毕业生人数（人） 就业率（%） 

哲学 293 84.64 257 75.49 

经济学 1685 95.91 1661 93.92 

法学 3181 83.90 3209 80.18 

教育学 1911 80.64 2060 79.76 

文学 2060 85.68 1797 83.70 

历史学 290 72.07 300 78.33 

理学 2673 85.45 3346 86.82 

工学 12534 94.93 12383 94.20 

农学 1311 88.25 1415 89.96 

医学 2303 93.75 2188 91.86 

管理学 4466 94.51 4097 94.78 

艺术学 643 89.89 777 86.36 

合  计 33350 90.99 33490 89.92 

 

表4是2015-2016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各学科就业率。从表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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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本科毕业生中工学、农学、管理学等学科就业率相对较高，法学、艺术

学等学科就业率相对较低。 

表 4  2015-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各学科就业率 

 

学  科 
2015 届 2016 届 

毕业生人数（人） 就业率（%） 毕业生人数（人） 就业率（%） 

哲  学 149 90.60 152 92.11 

经济学 13394 91.74 13792 91.14 

法  学 6744 87.40 7216 83.77 

教育学 7163 91.32 7380 91.36 

文  学 41727 90.85 42434 91.70 

历史学 741 87.85 672 90.03 

理  学 17035 93.06 16293 91.11 

工  学 73178 94.20 74351 93.67 

农  学 2995 94.69 2924 93.23 

医  学 12113 91.71 12883 89.37 

管理学 34310 92.16 37560 92.29 

艺术学 123 88.62 595 85.38 

合  计 209672 92.47 216252 91.98 

 

表 5 是 2015-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各专业大类就业率。从表中

可见，2016 届专科毕业生中生化与药品大类、水利大类、农林牧渔大类、材料

与能源大类、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轻纺食品大类等专业大类就业率相对较

高，法律大类、公安大类、医药卫生大类等专业大类就业率相对较低。 

表 5  2015-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各专业大类就业率 

 

专业大类 

2015 届 2016 届 

毕业生人数（人） 就业率（%） 毕业生人数（人） 就业率（%） 

农林牧渔大类 2135 95.50 2325 95.23 

交通运输大类 9783 95.48 9413 92.35 

生化与药品大类 2793 94.81 2632 95.78 

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 1971 94.17 1683 92.87 

材料与能源大类 2102 95.91 2309 94.67 

土建大类 22146 92.21 24130 93.12 

水利大类 1069 94.20 1231 95.53 

制造大类 23399 93.09 24686 94.16 

电子信息大类 18268 93.22 19344 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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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 251 80.88 346 89.60 

轻纺食品大类 2429 94.28 2448 93.30 

财经大类 42960 92.17 37866 92.66 

医药卫生大类 19040 87.46 18820 89.19 

旅游大类 7192 91.56 7469 92.86 

公共事业大类 1278 91.71 1059 89.24 

文化教育大类 12660 92.39 12876 92.19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7509 90.80 7286 91.64 

公安大类 149 92.62 270 87.78 

法律大类 1383 88.43 1202 84.61 

合计 178517 92.16 177395 92.63 

 

（2）就业率最高的 10 个专业 

表6是2016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10个专业。从表中可见，

研究生专业中，机械设计及理论、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电路与系统、工商管理、

信息与通信工程等专业就业率较高；本科专业中，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纺织工

程、环境科学、轻化工程等专业就业率较高；专科专业中，高速动车组检修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汽车整形技术、铁道车辆、中医学等专业就业率较高。 

表 6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 10 个专业 

 

毕业研究生 本科毕业生 专科毕业生 

专业名称 
就业率 

（%） 
专业名称 

就业率

（%） 
就业率 

就业率

（%）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0.00 航海技术* 99.08 高速动车组检修技术▲ 99.25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0.00 轮机工程* 98.42 物联网应用技术 98.99 

电路与系统 100.00 纺织工程 97.85 汽车整形技术 98.66 

工商管理 99.66 环境科学 97.74 铁道车辆* 98.33 

信息与通信工程* 99.63 轻化工程 97.57 中医学 98.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9.35 软件工程 97.07 医疗美容技术 98.24 

公共管理* 99.31 油气储运工程 96.86 生物制药技术 97.37 

电气工程 98.95 植物保护 96.79 会展策划与管理 97.29 

化学工程与技术 98.89 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 96.72 产品造型设计 96.93 

机械工程 98.84 舞蹈学 96.63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 96.88 

注：本专科按专业规模为 200 人以上、研究生按专业规模为 50 人以上统计，标*的专业为连续二年上榜的    

专业，标▲的专业为连续三年上榜的专业。 

 

（3）就业率最低的 10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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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是2016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10个专业。从表中可见，

研究生专业中，遗传学为连续三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现代教育技术、汉语国际

教育、法学理论为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本科专业中，石油工程、资源勘

查工程、法学为连续三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口腔医学为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

专业；专科专业中，口腔医学为连续三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数学教育为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 

表 7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 10 个专业 

 

毕业研究生 本科毕业生 专科毕业生 

专业名称 
就业率 

（%） 
专业名称 

就业率 

（%） 
就业率 

就业率

（%） 

教育学原理 72.00 临床医学 85.88 口腔医学▲ 86.18 

汉语言文字学 71.23 金融工程 85.8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85.01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70.53 石油工程▲ 85.11 船舶工程技术 84.62 

遗传学▲ 68.92 地球物理学 82.86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14 

现代教育技术* 68.54 中西医临床医学 81.95 英语教育 82.02 

学科教学(思政) 68.04 资源勘查工程▲ 81.86 心理咨询 79.75 

法律 68.03 勘查技术与工程 81.68 数学教育* 76.90 

马克思主义哲学 67.31 法学▲ 79.93 传媒策划与管理 76.75 

汉语国际教育* 63.64 口腔医学* 77.35 刑事侦查技术 75.36 

法学理论* 60.38 信息安全 72.50 航海技术 72.59 

注：本专科按专业规模为 200 人以上、研究生按专业规模为 50 人以上统计，标*的专业为连续二年上榜的

专业，标▲的专业为连续三年上榜的专业。 

 

3.分性别就业率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中，女生就业率高于男生就业率，且高于总

体就业率（92.09%），男生就业率低于总体就业率。 

表 8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分性别就业率 

 

  总体 男生 女生 

合计 92.09% 91.93% 92.25% 

博士生 86.55% 86.73% 86.25% 

硕士生 90.24% 93.87% 86.64% 

本科生 91.98% 91.65% 92.31% 

专科生 92.63% 92.05% 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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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率 

图3是2016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总体及困难群体毕业生②就业率。从图中可见，

2016届湖北省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率为93.22%，高于湖北省总体就业率1.13 个

百分点。其中，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率为 94.11%，高于湖北省总体及困难

群体毕业生就业率 2.02 、0.89 个百分点。 

（%） 

 

 

 

 

 

 

图 3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总体及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率 

 

（二）就业流向 

1.就业地域分布 

图 4是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从图中可见，2016 届

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③就业，比例为 65.19%，其后依次为

东部地区（比例 29.43%）、西部地区（比例 5.38%）。湖北省是毕业生就业最集中

的省份，超六成的毕业生选择留鄂就业，且在鄂就业的比例较 2015 年增长 1.25

个百分点，其后依次为广东省（12.21%）、浙江省（4.46%）、上海市（4.00%）、

江苏省（2.70%）、北京市（2.44%）。湖北对人才的吸引力正持续攀升，在鄂就业

比例逐年提高，更多高校毕业生选择留鄂就业。 

 

                                                              
②困难群体毕业生：主要指由于自身或环境因素导致相对就业更加困难的毕业生，一般指在心理、学业、

综合素质、身体、经济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毕业生，主要包括：家庭困难、残疾、就业困难等类毕业生。 
③按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

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内蒙古、广西、贵州省、云南省、西藏、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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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量最大的前 10 个行业 

 

行业名称 
占就业毕业 

研究生比例 
行业名称 

占就业毕业

研究生比例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28% 卫生和社会工作 7.21% 

教育 16.2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67% 

制造业 12.1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32% 

金融业 8.63% 建筑业 3.6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0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0% 

 

表 11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 10 个行业 

 

行业名称 
占就业本科 

毕业生比例 
行业名称 

占就业本科

毕业生比例

制造业 15.3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3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11% 金融业 5.61% 

建筑业 8.8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22% 

教育 8.79% 卫生和社会工作 5.06% 

批发和零售业 7.9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15% 

 

表 12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 10 个行业 

 

行业名称 
占就业专科 

毕业生比例 
行业名称 

占就业专科

毕业生比例

制造业 13.1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6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3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73% 

建筑业 11.7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28% 

批发和零售业 8.91% 教育 5.28% 

卫生和社会工作 7.58% 金融业 4.77% 

 

4.主要职位分布 

表 13 至表 16 是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及各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量

最大的前 10 个职位。从总体来看，就业量最大的职位为“其他人员”，在该职位

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 28.13%。毕业研究生就业量最大的职位为“工

程技术人员”，比例为 27.12%；本科生及专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职位为“其他

人员”，比例分别为 26.40%、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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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 10 个职位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 

毕业生比例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 

毕业生比例 

其他人员  28.13% 教学人员  6.45% 

工程技术人员  16.28%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5.76%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0.50% 经济业务人员  4.03%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9.33% 金融业务人员  3.60%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7.21%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2.37% 

 

表 14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量最大的前 10 个职位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毕业研究生

比例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毕业研究生

比例 

工程技术人员  27.12% 科学研究人员  6.51% 

教学人员  13.39%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6.47% 

其他人员  10.54% 金融业务人员  6.43%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8.22% 公务员  4.39%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6.73% 经济业务人员  2.17% 

 

表 15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 10 个职位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本科 

毕业生比例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本科 

毕业生比例 

其他人员  26.40%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5.60% 

工程技术人员  16.44% 经济业务人员 5.4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2.32%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28%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9.51% 金融业务人员 3.92% 

教学人员  7.40%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1.36% 

 

表 16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 10 个职位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专科 

毕业生比例 
工作职位类别 

占就业专科 

毕业生比例 

其他人员 33.03%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7.12% 

工程技术人员  14.18%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4.47%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9.85% 教学人员  4.25%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9.34% 经济业务人员  2.96%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9.32% 金融业务人员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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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创业情况 

1.自主创业学科/专业大类分布 

表 17 至表 19 是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各学历层次自主创业毕业生学科/

专业大类分布。 

表 17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自主创业毕业研究生学科分布 

 

学科 
占创业毕业研究生

比例 
学科 

占创业毕业研究生

比例 

工学  20.89% 经济学  6.59% 

法学  18.69% 理学  6.59% 

教育学  10.99% 农学  6.59% 

艺术学  9.89% 文学  5.49% 

管理学  8.79% 医学  5.49% 

 

表 18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自主创业本科毕业生学科分布 

 

学科 
占创业本科毕业生

比例 
学科 

占创业本科毕业生

比例 

文学 35.05% 法学 2.09% 

工学 25.52% 医学 0.94% 

管理学 12.11% 艺术学 0.72% 

教育学 10.96% 农学 0.50% 

经济学 6.06% 哲学 0.07% 

理学 5.91% 历史学 0.07% 

 

表 19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自主创业专科毕业生专业大类分布 

 

专业大类 
占创业专科毕业生

比例 
专业大类 

占创业高职 

高专生比例 

财经大类 25.60% 农林牧渔大类 2.30% 

制造大类 16.98% 生化与药品大类 2.01% 

土建大类 12.66% 轻纺食品大类 1.73% 

电子信息大类 11.37% 公共事业大类 1.15%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7.34% 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 0.72% 

文化教育大类 6.62% 材料与能源大类 0.72% 

旅游大类 3.88% 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 0.72% 

交通运输大类 2.88% 法律大类 0.58% 

医药卫生大类 2.45% 水利大类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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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创业主要行业 

表 20 是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主要行业。从表中可见，

自主创业集中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28.9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1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2.98%）、 “住宿和餐饮业”

（7.9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7.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44%）、

“教育”（6.21%）。 

表 20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主要行业 

行业 占创业总人数比例 

批发和零售业 28.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1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98% 

住宿和餐饮业 7.9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44% 

教育 6.21% 

 

（四）毕业生基层就业情况 

2016 年，我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人数为 27.06 万人，占已就业人

数的 68.80%，比 2015 年同期增长 0.76 个百分点。实施“三支一扶”、“选聘高

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新录用教师”等系列基层

服务项目，参加基层项目人数为8806人，比2015年增加2398人，增幅为37.42%。 

（五）升学出国情况 

图 8 是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升学、出国比例。2016 届湖北省普通

高校毕业生升学出国人数为46284人，占毕业生人数的10.84%，高于2015年0.12

百分点。其中升学 39012 人，占毕业生人数 9.13%，高于 2015 年 0.02 个百分点；

出国 7272 人，占毕业生人数 1.70%，高于 2015 年 0.09 个百分点。 

 

 

 

 

图 8  2016 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升学、出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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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概况 
 

 

2016 年，湖北省全面落实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深入实施“高校毕业

生就业促进计划”，通过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就业政策、部门协同支持、打造服

务平台、强化精准帮扶等措施，全力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一）加强统筹谋划，健全就业创业协调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省领导多

次听取汇报，深入高校调研。省教育厅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作为重大任务

落实推进，厅党组会、专题会多次研究就业创业工作，召开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会议以及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不同地域高校与相关企业参加的座谈、

调研、推进会达 30 多次，部署和推进就业创业工作。 

2.完善协调机制。省教育厅建立了厅主要领导统筹，厅发展规划处、财务处、

职成处、高教处、高校学生处及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共同

参与、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一是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共同研商我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二是协作推进各类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三是建立招生与就业、

社会需求、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改革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联动机制。 

3.落实主体责任。省教育厅建立了督查通报和预警反馈机制，以就业统计核

查为抓手，通过开展省、校、院（系）、班级四级核查、组织专班进校开展就业

统计专项检查，督促和推动高校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二）完善就业政策，大力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1.发挥政策引导效应。湖北省从 2004 年启动实施“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

构建了农村教师补充机制。2016 年，继续深化和完善资教计划，实行了全省统

招统派、经费省级负担、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农村学校使用新机制，新

招聘农村教师，使用事业编制，与公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启动第三轮“三支一

扶”计划，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服务期间除享受生活补贴、参加社会保险、交

通补贴、年度考核合格每人每年给予 5000 元的奖励外，给予每名新招募且在岗

服务满 6个月以上的“三支一扶”人员 2000 元一次性安家费补贴。在政策的激

励下，参加“三支一扶”、“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西部计划”、“农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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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校新录用教师”等各类基层项目的人数较 2015 年增加 37.42%。通过基层

项目的实施，引导和带动 27 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小微企业就业，基层就业人

数连年递增。 

2.扎实推进征兵工作。一是深化动员部署。在全国率先召开全省大学生征兵

工作会议，下达高校征兵计划指标任务，硬化工作责任。二是加强政策宣传。2016

年，累计印发大学生征兵宣传资料 200 余万份，组织专场咨询会、报告会 320

多场。三是实化政策激励。提升入伍大学生专升本考试录取比例到 60%；对征兵

工作成绩突出的高校给予招生计划和经费奖励。四是强化检查督办。对全省高校

征兵工作实行检查督办，对工作不力的高校实行约谈。2016 年全省大学生入伍

人数有新提升，圆满完成国家和省委省政府下达的征兵任务。湖北省教育厅在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和教育部召开的大学生征兵工作座谈会上作经验介绍。 

（三）部门协同支持，共同推进大学生自主创业 

1.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2016 年，全省 109 所高校建成大学生创新创业

俱乐部，举办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1048 场，22 万余人参加活动；省级俱乐部举办

“中国——需要创客教育”、“高校互联网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论坛”等 110

多场主题沙龙活动（其中大型活动 28 场），100 余所高校、11000 余名师生参加。

根据俱乐部场地、经费、人员、团队、制度以及活动情况，开展优秀俱乐部的评

选，共评出 15 个优秀俱乐部，给予经费奖励。组织开展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典型征集活动，遴选 100 名大学生创业典型，汇编成《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案

例选粹》。积极推进“创业湖北”、“青桐汇”、“我是创客”等知名创业活动

进校园，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热情，创新创业氛围更加浓厚。 

2.加强大学生创业扶持。一是实施创业项目扶持。省教育厅联合有关部门开

展大学生创业项目扶持工作，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从 2万元到 20 万元的无偿

扶持。2016 年度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网上申报提交 1439 个，比 2015 年

增加 246 个，共评出创业扶持项目 876 项，其中在校生 351 项，占比 40%；扶持

资金共 2997 万，其中在校生获得扶持 1150 万。二是推进创业基地建设。省教育

厅继续实施“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建设计划”。2016 年，评定第五批“湖北省

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11 个，对已评“湖北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进行绩效

评价。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团省委继续实施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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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016 年安排 2000 万元补贴资金，对在校和毕业 5年内大学生在孵化基地

创业，给予年度最高不超过 1.8 万元的场租、水电费补贴。 

3.开展系列创新创业活动。一是承办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全省参赛高校 129 所，实现学校全覆盖；报名参赛项目 6741 个，参赛

大学生 3.6 万名，参赛大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超过 2%，并取得了奖牌总数全国

第一，金奖全国第二的好成绩。二是建立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交易拍卖会

制度。会同省科技厅、团省委等有关部门组织第二届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拍卖会，14 所高校的 42 件大学生创新成果参与拍卖，108 家公司、企业参与竞

拍，拍卖成交金额为 103.8 万余元。三是开展湖北省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评选活

动。从在校大学生参评创意作品中，评出优秀作品 15 个，分别给予 500-5000

元的奖励。 

4.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省教育厅紧紧围绕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目标，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一是实施卓越工程师、

卓越医师等“荆楚卓越人才”计划。建立行业、企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协同育人

机制。2016 年，确定了 46 所高校 83 个项目为 2016 年度湖北省普通本科高校“荆

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二是全面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全省高校面

向全体学生开设通识性创新创业公共课程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课程，创新创业必

修课程不低于 3 学分，转型发展高校实践教学占专业总学分的比例不少于 30%。

三是实行弹性学制。适当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和休学次数，允许学生保留学籍休学

创新创业，学生在校学习的最长年限由学校自行规定；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

转换机制，将学生研究性成果、创新成果、社会实践成果等换算为学分。四是加

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每年投入 2000 多万元专项资金，支持高校和行业、企业

共建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2016 年，评选“湖北高校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

15 个，“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地”39 个。五是实施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2016 年省教育厅评审了 1794 个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其

中创新训练项目 1426 项，创业训练项目 231 项，创业实践项目 137 项。 

（四）打造服务平台，实现就业服务提质增效 

1.搭建网络平台。一是建设湖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按

照省级统筹、省校共建、学校自主、资源共享的原则，建成“湖北省 91wllm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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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就业智能网络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就业的新模式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

实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信息的双向精准推送、精准对接、精准服务。二是完善就

业服务门户网站。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资源整合，完成“湖北省毕业生就业

网”全新升级改版，提升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信息化水平。三是开通新媒体移动平

台。开通省级官方就业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移动服务平台，通过平台为高校

毕业生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 

2.夯实供需平台。一是组织 “2016 年高校毕业生春季校园招聘月”活动。

共举办 39 场校园招聘会，参会企业 5000 余家，提供岗位近 8万个。二是分行业

联合举办招聘会。与 10 所高校联合举办农林类、艺术类、师范类等高校毕业生

供需见面会，联合武汉光谷生物城，举办“2016 年武汉光谷生物城生命科学类

专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提供岗位 6.5 万个。三是开展校地专项招聘。组织高

校参与“智汇襄阳”及服务西部等专场招聘会。四是组织政校企对接活动。组织

省内 40 所高校与珠三角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及相关企业开展了政校企毕业生供需

对接洽谈会。2016 年，举办省校、校地、校产以及校园专场招聘活动 3772 场，

提供岗位信息 370 余万个，夯实了以校园招聘为主、服务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

供需服务平台。 

3.延伸培训平台。一是制定就业创业工作队伍培训规划，将培训延伸至高

校辅导员及就业专干。2016 年，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 11 期，共培训人员

1500 余人。其中，就业创业指导教师培训 4 期，就业工作部门人员培训 4 期，

辅导员及就业专干培训 2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撰人员培训 1期，大力提升了

工作队伍的指导与服务能力。二是开展市场调研，将培训延伸至市场紧缺人才。

2016 年，与清华大学国家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研究院合作，在应届高校毕业生中

开展定向就业培训。通过校内集中培训和企业集中实训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培

养跨境电商人才，参加培训毕业生 900 多人，全部实现高质量就业。 

（五）强化精准帮扶，切实做好困难群体帮扶工作 

省教育厅高度重视困难群体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特别是贫困家庭毕业生的就

业工作，专门下发了《省教育厅关于做好贫困高校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工作的通

知》（鄂教学[2016]1 号），从帮扶对象、任务、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

求，并对高校开展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考核。建立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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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大学生实名制信息库，摸清核准学生家庭背景、学业情况和就业创业意向。

建立贫困家庭毕业生“一对一”、“多对一”帮扶机制，点对点做好贫困家庭毕

业生就业创业帮扶。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创业教育培训，深度开发就

业岗位，优先推荐和帮助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创业。协助人社部门为 13554 名困

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 1084.32 万元。2016 届湖北省困难群体毕业生就

业率为 93.22%，高于湖北省总体就业率 1.13 个百分点。其中，家庭经济困难毕

业生就业率为 94.11%，高于湖北省总体就业率 2.02 个百分点，就业帮扶政策和

措施效果显现。 

 

 


